武昌首义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务【2025】第17号
                                                                                               

关于2025-2026学年度第二学期教学任务落实及排课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2025-2026学年度第二学期教学任务落实及排课工作即将启动，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和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学任务落实及排课工作依据
各教学单位须严格按照《武昌首义学院排课、调停课管理办法》(院教〔2021〕26号)规定和要求，科学、合理落实教任务，保证教学计划有效实施。
二、主要工作安排






	分阶段完成时间
	工作内容

	第一阶段
教学任务安排
不晚于2025年11月14日
	专业课教学任务落实（课程归口单位）
· 下达、回收教学任务书；
· 审核任课教师资格和合班课堂规模；
· 完成教务系统中的教学任务落实；
· 教学任务书归档。
制定教学平衡表
· 制定公共课学时分配表（教务处）；
· 制定各专业教学平衡表（专业学院）。
公共课教学任务落实及排课
· 统一编排公共课课表（教务处）；
· 下达、回收教学任务书（课程归口单位）；
· 审核任课教师资格和合班课堂规模（课程归口单位）；
· 完成教务系统中的教学任务落实及排课（课程归口单位）；
· 分发公共课课表给专业学院（教务处）；
· 教学任务书归档（课程归口单位）。

	第一阶段工作核查及整改
不晚于2025年11月24日
	教务处对各教学单位的任务落实情况和各专业学时分布情况进行初筛，查出的问题由教学单位在期限内解决。教学任务落实核查过关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排课）工作。

	第二阶段
编排课表
不晚于2025年12月26日
	编排专业课课表
· 优先编排低年级（有公共课的）、课堂多、有特殊场地要求、任课教师教学任务复杂的专业课课表；
· 完成除新生外所有专业年级的课表编排；
· 完成教务系统中的排课。

	第二阶段工作核查及整改
不晚于2026年1月3日
	课表自查（专业学院）
· 排查漏排课程、漏排学时、多排学时；
· 排查不合规则的排课，重点排查课程周学时、教师日排课学时、班级周学时分布、班级日学时分布、场地容量、教师同日跨校区上课、大节次间场地转换等问题；
· 针对问题调整课表；
· 形成并上报自查报告。
排课数据筛查（教务处）
· 基于教务系统课表数据初筛课表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相关学院整改。

	第三阶段
配课与选课
2026年2月23日至3月6日
	配课与选课
· 统一配课生成课堂学生名单；（2月23日前）
· 体育等课程选课。（3月1日至6日）




三、工作要求
（一）教学任务落实要求
1. 分专业制作专业教学平衡表。要求合理分配学时，教学周内周学时基本平衡；协调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安排，遵守教学规律；集中性实践环节要做到集中周次安排，场地要求高或相对紧缺的实践课程，可优先排课，或分专业（班级）错开周次排课，保证实践教学落实到位。
2. 各专业学院向课程归口单位和任课教师送达并回收教学任务书,要求接收任务的任课教师本人填写签字，课程归口单位审核签字。
3. 各教学单位根据《武昌首义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与管理办法》及外聘教师管理办法统筹考虑并合理安排下学期教师的授课任务，保持师资数量稳定，确保教学任务落实。自有专任教师学年度教学工作量超出额定标准教学工作量60%及以上的，其超出部分折半计算工作量，并须由所在教学单位说明原因并报学校批准。行政管理人员、辅导员和实验室专技人员等工作人员承担教学任务须经本单位领导同意，报教务处并经主管校领导审批。所承担的教学任务每学年度不能超过64个标准学时，确因实际需要最高不超过102个标准学时，若超出，其超出部分折半计算工作量。
4.任课教师资格
（1）主讲本科课程的教师须符合学校主讲教师资格的要求。
（2）专业核心课程主讲教师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且讲授本课程三轮次以上。
（3）外聘教师授课，需优先考虑副高及以上职称，具有教学经验的人员。
5.教学班合班要求
（1）通识课程合班人数原则上控制在100人左右，线上课程及专题讲座及鉴赏类课程除外。
（2）专业课合班人数原则上控制在100人左右，实践教学环节根据实验教学场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班。
（3）校企业合作班、中职班、专升本班级专业课程原则上不与相应的普通本科合班。
（二）排课工作注意事项
1.每周星期三下午为教研活动时间，原则上一般不安排教师给学生授课，如因特殊原因确实需要安排的，需由开课部门提交情况说明至教务处审批。
2.为保证教学效果和质量，专任教师一天内不允许安排超过八小节（最多八小节）的教学任务，原则上同一门理论课程（艺术类课程除外）的同一个课堂，不得多天连排，不得三小节及以上连排。
3.为保证学生课间转换教学场地的通行安全及上课时间合理性，排课时尽量避免同一个教学单位学生在两个距离较远的教学场地转换。
（三）工作总结及过程文档归档
排课工作完成后，各教学单位须自查排课结果并形成报告，说明排课工作基本情况及特殊事项。“专业教学平衡表”和“教学任务书”按要求整理并归档保存。
附件1：2025-2026学年度第二学期校历及排课时间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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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2026学年度第二学期校历及排课时间
	[bookmark: _GoBack]周次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备注

	1
	3月1日
	2
	3
	4
	5
	6
	7
	3月1日报到；2日开课

	2
	8
	9
	10
	11
	12
	13
	14
	

	3
	15
	16
	17
	18
	19
	20
	21
	3月21日或22日NCRE考试

	4
	22
	23
	24
	25
	26
	27
	28
	

	5
	29
	30
	31
	4月1日
	2
	3
	4
	*预计4月4日至6日清明假期（5日为清明节）

	6
	5
	6
	7
	8
	9
	10
	11
	

	7
	12
	13
	14
	15
	16
	17
	18
	

	8
	19
	20
	21
	22
	23
	24
	25
	

	9
	26
	27
	28
	29
	30
	5月1日
	2
	*预计5月1日至5日五一假期，9日补班。暂定9日上4日的课。

	10
	3
	4
	5
	6
	7
	8
	9
	

	11
	10
	11
	12
	13
	14
	15
	16
	

	12
	17
	18
	19
	20
	21
	22
	23
	

	13
	24
	25
	26
	27
	28
	29
	30
	

	14
	31
	6月1日
	2
	3
	4
	5
	6
	

	15
	7
	8
	9
	10
	11
	12
	13
	6月13日CET考试

	16
	14
	15
	16
	17
	18
	19
	20
	*预计6月19日至21日端午假期（19日为端午节）；17-18周为考试周

	17
	21
	22
	23
	24
	25
	26
	27
	

	18
	28
	29
	30
	7月1日
	2
	3
	4
	17-18周为考试周

	可排课周数
	12
	15
	15
	16
	16
	14
	9
	

	不排课周次
	1、4、6、10、17-18周
	6、17-18周
	10、17-18周
	17-18周
	17-18周
	9、16-18周
	3、5、7、9-10、15-18周
	



